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外交領事人員類科各語組
科 目：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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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在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文規範下，創設了那些新的國際組

織？（25 分）

二、請析論構成條約中止（suspension）或停止（termination）的原因，並舉

例說明。（25 分）

三、同為 A 國籍之甲與乙是四親等表兄妹，因為熱愛中華民國，決定永遠定

居在此，遂放棄 A 國住所，目前定居在臺北。根據我國民法規定乃禁止

六親等以內旁系血親結婚，而根據 A 國民法規定則僅禁止三親等內旁系

血親結婚。又，根據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婚姻成立之實質要

件為分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根據 A 國國際私法，則分別適用當事人

之住所地法，且 A 國國際私法未有反致之規定。試問二人若在臺北結婚，

其婚姻在我國是否有效？（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7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聯合國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為重要的國際爭端解決機構，下列對於國際法院
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際法院以獨立法官若干人組織之，法官應不論國籍，就品格高尚並在各國具有最高司法職位
之任命資格或公認為國際法之法學家中選舉之
國際法院之法官候選人在聯合國大會及在安全理事會得絕對多數票者應認為當選
當事國一造不到法院或不辯護其主張時，他造得請求國際法院對自己主張為有利之裁判
在國際法院得為訴訟當事國者，限於國家與聯合國附屬機構

2 世界貿易組織（WTO）為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布列頓森林會議中，各國決議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並將其總部設於瑞士日
內瓦
世界貿易組織強調會員間之平等，故沒有任何會員有否決權，一會員一票、票票等值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透過法律解釋的方式處理 WTO 會員間之貿易爭端
我國為世界貿易組織之正式會員，入會名稱為「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並享有出席會議及各
項完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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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條約締結法」，關於本法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辦機關於條約草案內容獲致協議前，得就談判之方針、原則及可能爭議事項，適時向立法院

說明並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報告

條約內容涉及國家機密、國家安全或外交考量者，行政院於條約案送立法院審議時，應標明機

密等級，立法院應以秘密會議為之

未具有條約或公約名稱，但已有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條款之條約，得視同條約案，主辦機

關得於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備查，並於條約生效後，主辦機關應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公

布，並送立法院查照

雙邊條約經立法院決議修正者，應退回主辦機關與締約對方重新談判；條約案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者，主辦機關應即通知締約對方

4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範，下列名詞之解釋何者錯誤？

「區域」係指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海洋環境污染」係指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

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類健康、妨礙包括捕魚和海洋的其他正當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

動、損壞海水使用質量和減損環境優美等有害影響

「締約國」係指同意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拘束而該公約對其生效的國家，但不包括未簽署

該公約者

「傾倒」係指從船隻、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結構故意處置廢物或其他物質的行為，但不包括

陸上設施與飛行器

5 國際法上對於「豁免」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外交豁免通常會透過國際公約或雙邊條約的方式規定，絕對豁免的情況已不多見

國家豁免之意義源於一個國家的司法機構不得審判其他國家

外交代表除在特殊情況外，基本上免納一切對人或對物課徵之國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

外交使館並非享有刑事司法豁免，接受國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得進入外國使館處搜索與扣押不法

物證

6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是國際間重要的公共衛生與傳染疾病防疫專業

機構，關於該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雖非世界衛生組織之成員國，但每年皆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參與各

項討論與決議

世界衛生組織的總部位於聯合國總部大樓內，地點在美國的紐約市

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的流行下，美國因不滿世界衛生組織之權力運作，而另外

成立新的機構，名為「國際衛生組織」（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與之抗衡

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為會員國大會，而秘書處僅為常設的執行單位

7 國際習慣（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依國際法院規約第 38 條規定，係「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

接受為法律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際習慣之形成必須要有在地域上之普遍適用，亦即所有的聯合國成員都接受成為法律之約束

者，始可適用

國際習慣與條約都是國際法院規約第 38 條規範之國際法主要淵源，可作為國際法院法官審理

案件之依據

國際習慣之適用，必須經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不提出否決權之情況下方得成為規則並適用之

國際習慣最具有歷史淵源，其效力高於條約與一般法律原則



代號：10170-10970
頁次：4－3

8 關於「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 2 條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約稱「締約國」者，係指同意承受條約拘束，且該條約已於其境內生效之國家

本條約稱「保留」者，謂一國於簽署、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所作之片面聲明，不論

措辭或名稱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條約中若干規定對該國適用時之法律效果

本條約稱「批准、接受、贊同及加入」者，各依本義指一國據以在國際上確定其同意承受條約

拘束之國際行為

本條約稱「第三國」者，謂非條約當事國之國家

9 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範，「領海」係一個國家得行使排他的專屬主權，下列對於領海的敘述，

何者錯誤？

每一國家有權確定其領海的寬度，直至從按照本公約確定的基線量起不超過二十四海里的界限

為止

領海的外部界限是一條其每一點同基線最近點的距離等於領海寬度的線

在海岸線極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緊接海岸有一系列島嶼，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的劃定可採

用連接各適當點的直線基線法

在位於環礁上的島嶼或有岸礁環列的島嶼的情形下，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是沿海國官方承認的

海圖上以適當標記顯示的礁石的向海低潮線

10 國家對外關係之代表通常具有外交特權與豁免，下列對於外交代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一國的外交部長與外交官才是國家對外關係之正式代表，國家元首在外交出訪時始得代表國家

外交部之聲明通常會具有國內法院在涉外事實問題上之法律認定效果

外交代表之特權與豁免係給予其「個人」而非其「職務」，故外交代表卸任後仍享有前述權利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係聯合國關於外交特權與豁免之重要條約，但目前僅有少數國家締約

並未正式生效

11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係聯合國憲章中的重要原則，對於國際間之爭議，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國間透過談判、斡旋、諮商等方式所締結的和平條約皆應以善意原則履行之

在國際調停的案件中，必須是由聯合國維和部隊之見證下，始得簽署雙方的停火協定

國際仲裁方式有非常多樣的型態，但就其性質皆為當事國不違反意願之狀況下進行之

「使用武力」係違反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基於憲章第七章之規定，得對破壞國際和平進行

必要之決議

12 依據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之規定，下列何種情況並非條約中所述喪失國家特徵的原因？

海平面上升後完全失去領土的小島

因不同種族同化後所形成的非單一民族結構

被推翻而流亡境外無法實施有效控制的政府

因戰爭或武裝衝突而被完全滅絕之種族

13 關於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之運作，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為二審級制度，於爭端解決小組敗訴之會員，得將案件提起至上訴機

構，但二審即為最終審理

近年來因美國杯葛上訴機構法官之提名，使得世界貿易組織之秘書處以多數決方式通過上訴法

官之人選提名案

我國自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貿易糾紛，並多次以第三方身分

參與多起案件

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為專屬且排他之性質，敗訴會員不得再將同一案件提交不同的國

際法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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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國自從退出聯合國後，由於喪失正式會員國資格，相繼於許多國際組織中退出，以下幾個國際

組織之參與，何者受到上述事件的影響？

世界貿易組織 亞洲開發銀行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15 國際私法從管轄到選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皆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項，未依照國際私法方法裁判者，裁判違背法令，得上訴或抗告至法

律審

皆為當事人主張抗辯事項，未依照國際私法方法裁判者，裁判並不違背法令，不得上訴或抗告

至法律審

皆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項，未依照國際私法方法裁判者，以準據法為我國法者為限，裁判違

背法令而得上訴或抗告至法律審

依照處分權主義，當事人有主張或抗辯應依照國際私法處理時始拘束法院，法院未依照國際私

法方法裁判者，裁判始違背法令；反之，當事人無主張或抗辯應依照國際私法處理時即不拘束

法院，法院未依照國際私法方法裁判者並不違背法令亦不得上訴或抗告至法律審

16 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 條關於國籍衝突之規定，係：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判斷，選擇關係最切的國家之國籍決定之

外國籍與本國籍發生衝突時，採本國籍優先原則

從當事人利益的角度來判斷，參酌當事人的主觀意願及綜合客觀因素判斷之

依照父系血統主義和母系血統主義決定之

17 反致制度之本意，最初係為解決何種問題而生？

準據法的積極衝突 準據法的消極衝突

準據法的積極與消極衝突 排除外國法的適用

18 一國內因人種、宗教信仰和社會階級之不同而對人的私法適用上有所區別，在國際私法上係：

當然違憲，該國法律無效

一國數法的問題，由間接指定說解決之

公序良俗的問題，排除該國法的適用

外國裁判承認執行的問題，為不承認之例外之一

19 甲國法人 A 向我國法院起訴主張：其與被告之我國法人 B 於甲國簽訂出口服飾到我國之買賣契

約，約定總貨款分別於伊出貨以及 B 收受貨物後，分兩次給付。詎 B 收受貨物後百般藉詞拖延，

爰求為命 B 如數給付短少之貨款以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B 則以貨物數量短少和貨品瑕疵等，

主張與 A 聲明之金額抵銷，無庸再給付任何金額，資為抗辯。原審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

以甲國法為準據法。適用甲國民法之結果，A 之請求自屬有據，而維持第一審所為 B 敗訴之判決。

B 以原審法院適用甲國法錯誤為理由上訴第三審，指摘原審應先適用甲國商法，而非甲國民法，

請求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我國最高法院應如何處理？

駁回 B 之上訴，因為外國「法」僅係一種事實狀態而非法律，不得上訴法律審

該受理 B 之上訴，因為此種情形係屬原審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錯誤，而非適用外國法錯誤

駁回 B 之上訴，縱使外國法的性質為法律，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86 條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之「法

令」，解釋上以我國法為限

受理 B 之上訴，因為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86 條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之「法令」包括外國法

20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關於外國法院確定裁判之效力，係：

採自動承認制度，原則上外國法院確定裁判之效力自動延伸至我國領土

採自動承認制度，原則上不需任何訴訟程序或登記即自動承認其效力，所以外國的原告可以直

接到我國對被告強制執行

採自動承認制度，程序上必須透過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1 提起許可宣告執行之訴請求法院承認

與執行

採自動承認制度，僅限於相互外交承認的國家


